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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要求：共 6 學分（教會實習 2 學分+關顧實習 0 學分+專業實習 4

學分）及至少四次接受協談經驗。(1 與 2 配合學務處實施)。 

1. 教會實習：於第一學年（含寒假）施行（2 學分）。 

目的為使學員了解教會的生態與需要，並思想在信神如何做有助於

教會弟兄姊妹和慕道友的學習。 

備註：國內、外短宣擇一參加(配合學務章則實施) 

2. 關顧實習：第一學年後之暑期，於基督教關顧協談機構實習 8 週（至

少）、教牧臨床關顧(CPE)訓練，或於教會、宣教團體進行牧養關顧

實習 (0 學分) 。 

目的在拓展學員視野，因此要求學員接觸過去不熟悉的群體(機構或

教會群體)，觀察了解他們的需要，並思考將來可以如何提供幫助。 



 

3. 專業實習：專業實習 I, II（各 2 學分），於第二學年上下學期實施。 

包括接案、個別督導、團體督導。(個別督導費用需由學員自行支付)。 

目的在使學員有能力與人建立治療性關係，深入問題，將之概念

化，提出治療策略，及獨立學習的能力，並能與求助者維持至少八

至十次的晤談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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